附錄(一)

臺灣省建築師公會會員福利辦法

台灣省政府社會處67. 3 .21六七社二字第11162號函核備

70. 1 .24七十社二字第 4078 號函核准修訂

70. 6 . 8 七十社二字第23149號函核准修訂

71. 7 . 2 七一社二字第18954號函核准修訂

73. 4 .21七三社二字第15267號函同意備查

75. 4 .30七五社二字第20362號函核准修訂

80. 5 .25八十社二字第26223號函同意備查

80. 9 .17八十社二字第46837號函修正同意備查

80.12. 9 八十社二字第55323號函同意備查

80.12.16八一社二字第58486號函同意備查

83. 6 . 1 八三社二字第33216號函同意備查

84. 8 .16八四社二字第48966號函同意備查

86. 6 .21八六社二字第 3768 號函同意備查

一、參加資格：本會會員，入會時應繳納入會福利保證金新台幣陸萬元整。

二、福利經費來源：

㈠入會福利保證金孳生之利息。

㈡福利費如不敷給付時，依下列程序處理：
1.動支辦公室經常費。

2.提會員大會解決。

三、福利事項：本會會員合乎本辦法第五條權利條件者，得享受下列福利：

㈠結婚：

1.會員本人結婚致贈禮金陸仟元正。

2.會員直系子女結婚致贈禮金新台幣貳仟元正。

㈡喪葬：
1.本人死亡致喪葬補助費新台幣壹拾萬元正。

2.父母或配偶死亡致喪葬補助費新台幣伍仟元正。

3.子女死亡致喪葬補助費新台幣參仟元正。

上列喪葬補助費應檢具有關證明，以憑審查致送。

㈢殘廢：本人如非因犯法致殘廢者，給予新台幣參萬元正，得由所屬辦事（連絡）處出具證明憑辦。

㈣退會：會員退會時，該會員所繳納之入會福利保證金無息全額退還其本人或其指定之繼承人。

㈤凡屬本會會員因公受傷（以為公會服務時間為限），得申請醫藥補助。由理事會派員調查實情後，決定補助醫藥金額。因公死亡（以為公會服務時間為限）由理事會開會決定補助喪葬費及撫卹金若干。

㈥生產：本人或配偶生產每一子女致贈禮金新台幣貳仟元正。

㈦其他：由福利委員會提經理事會通過之福利事項。
四、申請福利金辦法：

㈠退會及本人喪葬補助費，應由本會辦事（連絡）處主動書面通知本會，以憑審查。

㈡其餘福利事項於發生符合申請福利金事項之日起半年內為之，逾期以棄權論。

㈢申請福利金應檢具有關證件，提經本會理事會審查通過後給付，但申請福利事項第二款之福利金如不及召開理事會審查時，為適應申請人需要，可由理事長審查，認為符合得先給付應得之福利金，然後提理事會追認。

五、權利條件：

㈠本會會員如每年一月二十日前，未繳清常年會費、未按照規定期限繳清事業費者及不遵守公約，經紀律委員會提議並經理事會決議處分者，不得申請同年度福利金，但新開業會員繳交常年會費日期不在此限。

㈡退出本會者，自然喪失享受本辦法權利。

六、本辦法經費應專戶存儲，另立帳戶處理，但每半年應將收支帳目送本會監事會稽核，及將全年收支情形詳列明細表，提會員大會報告。

七、本辦法應辦之會計、文書、事務等有關工作，由本會工作人員兼辦。

八、本辦法未盡事宜得補充修正。

九、本辦法由理監事會提經會員大會通過，陳報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修改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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